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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第十四批交办案件办理情况
2018年6月14日，中央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十四批次，共 125件
举报案件，其中重点案件77件，已办结65
件，受理编号为 1363、1364、1365、1366、
1367、1368、1369、1370、1371、1372、1374、
1375、1376、1377、1378、1379、1380、1381、
1382、1383、1384、1385、1386、1387、1388、
1389、1390、1391、1392、1393、1394、1396、
1397、1398、1399、1400、1401、1402、1404、
1405、1406、1407、1411、1413、1414、1415、
1417、1418、1419、1422、1423、1424、1425、
1426、1427、1428、1429、1430、1431、1432、
1434、1436、1437、1438、1439；未办结 12
件，受理编号为 1373、1395、1403、1408、
1409、1410、1412、1416、1420、1421、1433、
1435号。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理编号1363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家中自来水管放出的水有臭味，弥漫
整个室内，有活虫子及其他杂质，已持续
两年，小区物业打的深井紧邻原中学室外
厕所所在地。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
果，要求解决自来水水质问题。”

（一）基本情况
翰林苑小区位于肇东市西园区果园

街 152号，肇东鹏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鹏程公司）于 2012年 12月开发建
设，小区居民饮用水和生活用水以自备水
井作为水源。其中，居民饮用水由鹏程公
司购置美国进口的净化水设备两次处理
过滤后提供，居民其他生活用水由自备水
井直供。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下

午，肇东市政府组成由市物管办、供水公
司、疾控中心、西园社区办事处等单位组
成的联合调查组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核
实，居民饮用水水质没有异味。另据2017
年7月1日肇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报告中提供的检测结果符合生活饮用水
标准。但个别居民家其他生活用水（非饮
用水）确实存在异味，但未发现有寄生
虫。小区自备水井距离原厕所所在地 20
米以外的东侧，经过两天观测，没有发现
有寄生虫。

肇东市委、市政府根据现场调查核实
情况，2018年 6月 14日当晚做出决定，对
该小区居民饮用水和生活用水一并更换
水源，接入市政管网自来水，于 2018年 6
月 16日组织施工，力争 6月 27日前完成
整改。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1364号：“翰林苑小区

内的深水井水质发臭，无法饮用，已持续
两年，影响该小区 1000多户居民饮水安
全。举报人两年内向肇东市政府多次反
映无果，要求接通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三、受理编号1365号：“翰林苑小区
的深水井有臭味，抽取出来的水也有臭
味，该井位置是原学校厕所位置，举报人
要求接通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四、受理编号1366号：“沙山村二组
有一养猪场粪便味道熏人，6月 8日南岔
区环保局到现场检查后，养猪场将猪粪堆
放在沙山村二组东侧一块无防渗的空地
上，并用土和草等遮盖，该空地距居民住
宅仅几米远，南岔区副区长和环保局均了
解上述情况。6月10日，省检查组到现场
检查，原堆放粪便的位置已清理干净，但
猪粪污染地下水、异味扰民问题没有解
决。”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沙山养猪场位于南岔区

迎春乡沙山村 2队，养猪场周边有 5户居
民。2010年，养殖场业主李某某来到沙山
村养猪，现共饲养 240余头，年出栏量达
到600余头。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沙山村二组东侧一块

空地是村民原来堆放垃圾自然形成的垃
圾场空地，村民收集农家肥和猪粪利用该
空地用土覆盖沤粪，用于种植施肥。南岔
区副区长和环保局、农业局、迎春乡等工
作人员均了解该情况。

2018年 6月 15日，针对信访反映“堆
放粪便污染地下水，异味扰民问题没有解
决”的重复举报事项，市信访局、市环保
局、市畜牧局组成的案件核查组与南岔区
区长、副区长等成员组成的办案组共同到
养猪现场进行核查处理。此前，养猪户落
实了粪池遮盖、尿液罐装、粪污日产日清
等措施，但达不到“三防”标准（防雨、防
漏、防气味）。对此，核查组要求南岔区立
即整改，进一步完善粪便和污水贮存治理
设施。目前，受猪肉价格下行等因素影
响，该养殖户自行关闭了养殖场，主动放
弃在此养猪，并已将所有家猪外卖处理，
并将粪污清理干净。南岔区承诺在其发
展养殖业时，区政府将给予帮助支持。关
于是否污染地下水，南岔区将联系第三方
检测机构，进行地下水检测，检测结果出
来后，确定是否有污染，再作进一步处理。

（三）问责情况
无。
五、受理编号1367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生活用水发臭，无法饮用，取水的深
水井为建楼时的工程井，大肠杆菌、氟及
亚硝酸盐等指标超标。举报人多次向市
政府反映未果，要求接通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六、受理编号1368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生活用水发臭，无法饮用，取水的深
水井为建楼时的工程井，大肠杆菌、氟及
亚硝酸盐等指标超标。举报人多次向市
政府反映未果，要求接通自来水。”

此案件与第十四批受理编号 1363号
案件相同。

七、受理编号1369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饮用水取自于建楼时的工程井，水发
臭且有异味，无法饮用，已持续 6 年之
久。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果，要求取
缔深水井，接通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八、受理编号1370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生活用水使用的是小区自用井水，水
发臭、有污染，已持续多年，当地政府不管
此事且找各种理由推脱，经检测水质显示
大肠杆菌等多项指标超标。举报人要求
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九、受理编号1371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从入住开始就饮用小区内的井水，井
水被污染且发臭，已持续 4~5年，当地政
府与开发商都不予解决，举报人要求接上
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受理编号1372号：“翰林苑小区
居民食用的水取自于开发商打的自备井，
水井所在的位置原为中学厕所，水有味
道。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果，要求接
上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一、受理编号1373号：“举报人反
映中财雅典城小区建设欧菲妇产医院问
题，在发现该医院建设项目环评造假之
后，1000多户业主联名签字向环保局反映
并反对在小区内建医院，但该项目仍在施
工，举报人要求禁止在此处建医院。”

未办结。
十二、受理编号1374号：“翰林苑小

区居民饮用水发臭，无法饮用，经东北农
大进行检测，多项指标超标。举报人 6月
12日向政府反映未果，要求帮助解决饮用
水问题。”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三、受理编号1375号：“2012年 8
月份，开发区管委会收储大庆市萨尔图区
三环砖厂上百亩树地，现树木已全部死
亡，遍地是垃圾，污水成河，还有烧荒现
象。举报人要求赔偿死亡树木的损失。”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大庆市萨尔图区三环砖

厂是大庆市萨尔图区环建砖厂，位于北湖
地区景观大道以西，规划九号路以北，学
伟大街以东，规划四号路以南，该区域为
高新区管辖范围，总面积 665200平方米，
其中建设用地 326932平方米，耕地 4495
平方米，果园 19548平方米（约 29.3亩），
设施农用地 104416平方米，林地 7618平
方米（11.4亩），坑塘水面10106平方米，盐
碱地 192085平方米。该块土地权属为大
庆市萨尔图区环建砖厂。该砖厂于 2003
年停产，随后陆续将土地承包给个人进行
经营。

2012年8月21日，大庆高新区管委会
土地储备中心发布了梦幻城项目地块土
地收储公告（环建砖厂所属地块在收储地
块范围内），并组织黑龙江省宏阳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该地块进行评估收储。依
据 2012年 8月 21日现场核查记录，收储
地块地类为林地的地块面积为11.4亩，有
杨树、柳树、榆树共计26棵。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后，

高新区管委会立即成立专案组。2018年
6月 14日，高新区安全环保局、规划建设
局、综合执法局、土地储备中心、国土分
局、高新物业公司等部门赴环建砖厂地块
进行实地踏勘。经核查，11.4亩林地面积
成活树木 26棵，没有发现枯死树木，与该
地块收储评估基准日之前状况相符，没有
改变；29.3亩果园内果树确实存在枯死现
象，在该地块收储评估基准日之前绝大部
分果树已死亡，2012年8月21日评估公司
现场核实记录存活果树 22495颗，后期由
于土质不佳和管理不善果树陆续死亡现
场发现该地块有少量建筑垃圾及生活垃
圾，高新物业公司已于当日清理完毕。经
询问附近知情人，近年来，未发生过烧荒
现象。由于近期降雨，现场部分低洼地段
存在少量雨水。

对于信访人要求赔偿死亡树木（果
树）的损失，由于无法认定树木死亡原因，
建议信访人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赔偿诉求。

（三）问责情况
无。
十四、受理编号1376号：“翰林苑小

区饮用水取自于建楼时的工程井，水发臭
且有异味，无法饮用，已持续 6年之久。
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果，要求取缔深
水井，接上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五、受理编号1377号：“翰林苑小
区饮用水取自于建楼时的工程井，水发臭
且有异味，无法饮用，已持续 6年之久。
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果，要求取缔深
水井，接上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六、受理编号1378号：“禧龙大街
与长江路交口之间靠近禧龙大街左侧的
耕地里有不明人员建垃圾场，目前已经投
入使用，夜间卸垃圾，存在异味和噪音扰
民问题。紧挨着垃圾场一加油站建设项
目中途停工，周边堆满土、沙子，占地面积
约 5万平方米，破坏耕地，刮风时扬尘大，
污染周边环境。上述情况已存在 2年左
右，举报人要求给予查处并拆除加油站。”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地块位于长江路与禧龙

大街交口合围区域，面积约 11万平方米，
产权单位为黑龙江省香坊实验农场，属于
农垦管辖区域。此地原是香坊实验农场
耕地，2012年被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审核
通过由国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从
2013年起陆续有不明人员往该地块内运
送渣土用于平整土地，现形成一处面积约
24000平方米，高度在 3米左右的平顶建
筑渣土堆，渣土堆上面有少量建筑瓦砾及
沙堆。该地块东侧 200米处有尚东辉煌
城小区，其余方位均无居民居住。

信访反映的加油站位于长江路与禧
龙大街交口 20米处，建设单位为黑龙江
宏润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长江分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为新建加油站，于 2017年
开始建设，目前处于停工状态，没有投入
使用。

2017年11月8日，哈尔滨市国土资源
执法监察局下达《哈国土监谈字〔2017〕
0015号》约谈通知，执法监察人员发现空
地内堆放有车辆，对现场管理者付某某进
行了约谈，未进行处罚。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6日，香

坊区新香坊办主任、城管办主任联合农垦
香坊实验农场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勘
查。经查，该地块内存在建筑渣土和两堆
沙土，未发现生活垃圾；加油站仅完成外
框架建设。

1.关于加油站的调查情况。该加油
站系黑龙江省商务厅审批项目，分别取得
哈尔滨市规划局审批的《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字第〔2017〕75号）、哈尔滨市发
改局审批的项目备案申请（2017058号）、
哈尔滨市环保局香坊分局审批的环评文
件（哈环香审表〔2017〕42号）等相关审批
手续，项目建设手续齐全，目前该项目因
供电问题暂时停工。

2.关于破坏耕地的调查情况。2012
年 12月 28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哈尔
滨市人民政府下达了该宗地农用地专用
审批文件（黑政土〔2012〕第 323号），该宗
地土地使用性质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并没有破坏耕地情
况。农垦香坊实验农场原计划利用该宗
地招引项目，但至今未能成功招引开发建
设单位投资该宗地。截至目前，该宗地仍
未出让、挂牌。

3.关于噪声的调查情况。信访反映
的噪声是当事人付某某在夜晚清理渣土
堆上建筑瓦砾时产生的。为切实解决噪
声扰民问题，香坊实验农场当即责令付某
某严禁夜间清理该处渣土，组织农垦派出
所等工作人员，加强对该地块的巡查看
护，确保问题解决措施落实到位。

4.关于渣土清理的调查情况。为切
实解决渣土扬尘污染的问题，农垦香坊实
验农场组织对该地块进行围挡，防止车辆
随意进出该地块。2018年6月18日，付某
某已组织力量开展对宗地上渣土堆的平
整清理，预计2个月完成。

下一步，香坊区将进一步发挥属地作
用，积极协调农垦香坊实验农场、市国土
局等单位共同抓好工作落实，确保问题得
到解决。

（三）问责情况
无。
十七、受理编号1379号：“翰林苑小

区饮用水取自于建楼时的工程井，水发臭
且有异味，无法饮用，已持续 6年之久。
举报人向当地政府反映未果，要求取缔深
水井，接上自来水。”

此案件已于本批第 1363号案件进行
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十八、受理编号1380号：“新发镇庆
丰村辛家屯内有一个家具厂（未挂牌），
2016年8月份开始经营，生产过程中生产
设备噪声、木屑粉尘、油漆异味，以上均污
染环境。举报人曾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
未果，要求解决环境问题。”

（一）基本情况
道里区新发镇庆丰村辛家屯位于哈

双北路 8公里处，现有人口 630户，村民
1780人，土地占地面积 3500亩。区域内
只有一家未挂牌的家具厂，名为向日葵木
器厂，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为 2016年 5月，
注册地址为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胜利
村小三姓，法定代表人于某某。

经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分局查阅相
关记录，未发现反映该企业环保问题的信
访投诉举报。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5日，道

里区委责成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分局、道
里公安分局、道里消防大队、区市场局、新
发镇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实地调
查。经现场调查发现，该企业在生产经营
过程中存在设备噪声、木屑粉尘和油漆异
味问题。经询问于某某，查阅相关文件，
发现该企业实际经营地点与注册地址不
符，无环保审批手续。针对该企业存在的
问题，哈尔滨市环保局道里分局于 2018
年6月15日对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
产；区市场局对该企业下达了《责令整改
通知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经营，尽快
办理变更手续。该企业停止了生产，并表
示在未补办相关手续和完成环保整改前
不会恢复生产。

道里区委责成市环保局道里分局、区
市场局和新发镇政府，加强对该企业的巡
查力度。同时，在庆丰村区域进行全面排
查，严肃查处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保
护好周边环境。

（三）问责情况
无。
十九、受理编号1381号：“松北镇集

乐村音乐学院南侧一取土坑，有大量医疗
垃圾被深埋在此，致使地下水被污染。举
报人向松北镇镇政府反映未果，要求解决

地下水污染问题”。
（一）基本情况
哈尔滨音乐学院位于松北区学子街

3179号，占地面积 21.9万平方米，音乐学
院南侧 50米为美丽洋房小区，音乐学院
西侧为丁香大道，东侧为捷能热力公司，
北侧为庙台子火车站。2014年5月，哈尔
滨音乐学院建设征占松北镇胜利村、红光
村、集乐村（现为太阳岛街道办事处辖区）
部分土地，其中占集乐村土地 5万多平方
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5日，哈

尔滨市松北区松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到现场核查。经查，此前庙台子火车站南
侧曾有一处大坑，为集乐村集体用地，仅
限用于填埋周边居民和哈尔滨商业大学
的生活垃圾。2014年7月，哈尔滨音乐学
院征地时，此处当地村民已扣上大棚种植
苗木。现址已用于建设哈尔滨音乐学院，
因面貌变化较大，无法核对此地确切位置。

针对此情况，松北区政府立即指示市
环保局松北分局、松北供排水公司及松北
街道办事处，于6月16日以信访反映的地
块为中心，对方圆 200米范围内的三处居
民区进行取水抽样检测（美丽洋房小区、
红光村和庙台子屯）。检测结果显示：美
丽洋房供水为城市自来水，符合标准；红
光村为村自供自来水，符合标准；庙台子
屯村民（实际是铁路职工）自打井供水，井
水属于表层地下水，有轻微臭味，不符合
饮用水标准。三处居民区及哈尔滨音乐
学院周边均未发现医疗垃圾。

就庙台子屯铁路职工饮水无法达到
饮用水标准问题，下一步松北街道办事处
与铁路职工协商，三个月内为铁路职工接
入红光村饮用自来水，解决其饮水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受理编号1382号：“太阳升村

内有一家塑料加工厂，无污水处理设备，
私挖污水池用于排放污水，污水在污水池
内直接沉至地下，污染地下水，加工过程
中产生化学烟雾，直排周边环境，问题已
存在 10 余年。举报人曾向鸡西市环保
局、鸡冠区环保局反映，每次反映后，该厂
会有短暂停业且举报人会得到答复，过后
继续经营。”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加工厂为鸡西市鸡冠区

恒远废塑料加工部，位于鸡冠区东郊村，
社会信用代码证号为 230302600184933，
负责人冷某某。该厂于2014年4月建设，
2015年5月建成并运行，从事废旧塑料加
工活动，产品为塑料颗粒，无环保审批手
续。该加工厂生产过程中，生产废水主要
为清理废水、冷却废水，在未经处理的情
况下排放到未采取防渗措施的沙坑内；生
产废气来源于废编织袋融化、轧条机轧条
以及焚烧废编织袋、废电线、轧条铁盘残
留塑料等工序，无污染防治设施。生产用
水来自地下水涌水。

2015年 6月，鸡冠区环保局执法人员
在日常监察中发现该企业正在生产，生产
过程中的废水排放到沙坑内，异味未经任
何处理直接排放，执法人员对该企业生产
设备进行了查封，处罚 1万元。2018年 5
月 22日，执法人员日常监察中发现该企
业“死灰复燃”开工生产。经询问冷某某，
2015年被查封后一直未生产，2018年5月
开工生产。2018年5月25日，鸡冠区环保
局对该企业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鸡冠环
查（扣）字〔2018〕001号），罚款 12万元（鸡
冠环罚〔2018〕03002 号）。2018 年 6 月 1
日，鸡冠区环保局接到市环保局转办该企
业的信访案件，答复信访人该企业已被查
封。2018年 6月 26日移交鸡冠区公安分
局对其进行行政拘留。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4日，接

到信访转办件后，鸡冠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等人立即到现场进行实地察看。经现场
核查，该厂已被查封，设备上的封条完整，
无再次生产使用痕迹。现场房东称因经
营者拖欠房租，已去外地收账还款。因涉
及房东与经营者存在利益纠纷，强制执行
关闭可能会引起其他矛盾发生，待经营者
回来处理好善后问题，鸡冠区政府将对该
企业实施彻底关闭。鸡冠区环保局在日
常监察过程中的确存在监管不力现象，导
致已下达关停手续的加工厂重新开工生
产。

鸡冠区纪委监委已启动问责程序。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一、受理编号1383号：“小恒山

更生厂院内的刘勇洗煤厂排放未经处理
的洗煤废水，废水流入兴凯湖，污染水体，
已持续3个月。”

此案件已于第十三批次第 1267号案
件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二十二、受理编号1384号：“一是民
意乡自主村两公里防风林于 1998年被改
为耕地，2016年村民曾向中央第二环境保
护督察组投诉，但问题未解决，举报人要
求恢复林地。二是自主村北甸子至东甸
子的草原全部被村民破坏，举报人要求查
明情况并恢复草原生态。”

该案件已于第十批第 886号案件、第
十一批第 1024号案件进行了办理，情况
已报送。

二十三、受理编号1385号：“城关社
区城东村的村民大多为养殖户，猪粪水随
意排放至灌渠内，粪便异味污染环境。举
报人多次向环保局反映，环保局称规模不
够故无法进行任何处理，问题已存在多
年。”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城东村坐落于富锦市东

郊，距市区 0.5公里，由富锦镇政府管辖，

全村315户，其中，生猪养殖户26户，年出
栏量均在 500头以下，村民以蔬菜种植和
畜牧养殖业为主。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1998年，当时政府鼓

励支持发展畜牧业，以引进生猪养殖户带
动农民发展生猪养殖增加收入，城东村开
始发展畜牧养殖，建立富锦镇城东村养殖
小区。经过近 20年的发展，养殖户逐步
扩大规模，粪便堆放日益增多，因村里没
有粪便及污水无害化处理设施和场地，养
殖户随意把养殖产生的粪便排放到门前
和村东排水沟里，造成村屯环境严重污染
的现象。2018年5月11日，富锦市环保局
接到佳木斯市环保局环境微信信访举报
平台转办的信访案件，反映城东村村民养
猪产生的猪粪发出恶臭气体影响村民生
活和健康的问题。当天，富锦市环保局执
法人员到达现场向该村村长了解村内养
猪户情况并进行了现场核查。检查发现，
该村养猪户26户，年出栏量均在500头以
下，未达到规模化以上畜禽养殖；养猪产
生的粪便少数用于种田施肥，多数未经处
理直接堆放在村内，发出恶臭气体造成污
染。根据《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富锦市环保局函告
富锦镇政府，建议富锦镇政府负责组织将
粪便清理干净集中处置，消除污染。

2018年 6月 14日，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市环保局、畜牧局和富锦镇政府联合
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办，富锦镇政府组
织挖掘机、铲车、翻斗车经过两天集中整
治，已将积存的粪便全部清理完成。富锦
镇政府决定，为城东村建设一处畜禽粪便
无害化设施实现集中处理。目前，已经完
成无害化处理设施场地选址和征地工作，
立即开始施工建设，预计 7月末建成投入
使用，彻底解决粪便污染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四、受理编号1386号：“昌德镇

三广村内草原被光伏企业占用，破坏3000
余亩草原，破坏草原行为仍在继续，举报
人要求恢复草原。”

此案件已于第十三批第 1266号案件
进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二十五、受理编号1387号：“建功村
内酒精厂和益农生化两家工厂生产过程
中存在煤烟、噪声、异味等环境污染问题，
已持续 10余年。举报人曾向环保部门反
映未果，要求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此案件已于第十批第 880号案件进
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二十六、受理编号1388号:“举报人
对道里区公示的受理编号 2号信访件办
理情况表示不满意，具体如下：一是道里
区在头条新闻上反馈称河道已干枯，与事
实不符，该河流经20余个村子，全长30余
公里，河道内常年有水并没有干枯，目前
排污情况仍存在。几天前下雨，村长于某
某为了迎接检查将该河道上游堵死，导致
河水将新发镇的房子和耕地淹了，被淹村
民到新发镇上访。举报人要求重新调查
此事，查处区、镇、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虚
假整改行为。二是关于大唐热电厂污染
问题，区政府回复污染问题不存在，与事
实不符，对于大唐热电厂排放的废水应在
厂区院外取样，不能在院内取样。三是村
长于某某威胁举报人。”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道里区
在头条新闻上反馈称河道已干枯，与事实
不符，该河流经20余个村子，全长30余公
里，河道内常年有水并没有干枯，目前排
污情况仍存在，几天前下雨，村长于某某
为了迎接检查将该河道上游堵死，导致河
水将新发镇的房子和耕地淹了，被淹村民
到新发镇上访。举报人要求重新调查此
事，查处区、镇、村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虚假
整改行为。）

（一）基本情况
此案件的基本情况已于第一批第 2

号案件进行了介绍，情况已报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后，

道里区委责成新发镇党委、政府负责调查
处理。2018年6月15日，新发镇组织相关
部门成立调查组，进行了现场踏查。

1.“头条新闻上反馈称河道已干枯，
与事实不符，该河流经 20余个村子，全长
30公里，河道内常年有水并没有干枯”的
问题调查情况：

6月15日，新发镇政府组织人员沿渠
再次进行实地踏查。经查，上游先锋村区
段沟渠已干涸见底，先锋村下游至建国村
匡家屯区段内的庆丰村、五一村段近期有
少量雨水汇入、积存。在第一批第 2号案
件办理时已报送该排水沟渠基本情况，哈
尔滨市政府网站公示该案件办理情况显
示，市环保局办理情况：“投诉人反映的排
水河道（日伪时期修建）已干涸，未发现污
水。”

2.“目前排污情况仍存在”的问题调
查情况：

2018年6月15日，新发镇对排水沟区
域村屯进行实地排查，没有发现企业和养
殖户向沟内排污的现象，畜禽粪污采用堆
肥还田方法处置。2018年6月10日，江南
养殖场（存栏 270头奶牛）修建了贮存量
200立方米化粪池，待抗压强度稳定后即
可投入使用。原有 25户村民饲养的 1785
头生猪，目前已减少至 1200余头，所有生
猪养殖户排水路径均已封闭。按整改计
划，自 6月 3日开始，区城管局出动吸污
车，抽排匡家屯内养殖户排放的牲畜粪便
沉积污染，已抽排 274车次，将于 6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抽排工作。

2018年 6月以来，新发镇政府增派巡
防力量，加强对排水沟渠周边区域及匡家

屯水域进行管护，屯内居民向排水沟倾倒
生活垃圾现象已杜绝。目前，排水沟渠内
仍有村民日常生活污水汇入。按整改计
划，2018年底前建成蓄污中转池，购置 5
台真空吸污车，及时收集蓄污池中污水，
统一运到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3.“村长于某某为了迎接检查将该河
道上游堵死，导致河水将新发镇的房子和
耕地淹了，被淹居民到新发镇上访”的问
题调查情况：

经过实地踏查，除拦污坝外，该排水
沟渠在新发镇区域段全线再无其他堵点，
信访反映村长为了迎接检查将该河道上
游堵死的情况不属实。2018年6月11日，
排水沟渠上游区域发生局地强降雨，有大
量雨水汇集沟渠拦污坝处，但排水沟下游
建国村区域没有降雨，水位涨幅不大，实
地踏查，没有发生雨水漫堤现象，并没有
民房和耕地受淹。近期，新发镇政府没有
接到该区域村民关于“房子和耕地淹了”
的信访投诉举报。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关于大

唐热电厂污染问题，区政府回复污染问题
不存在，与事实不符，对于大唐热电厂排
放的废水应在厂区院外取样，不能在院内
取样。）

（一）基本情况
此案件的基本情况已于第一批第 2

号案件进行了介绍，情况已报送。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5日，市

环保局道里分局执法人员再次赶往现场
检查。经查，该企业有工业废水处理装置
和生活污水处理装置，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废水经处理后重复利用。因大唐热
电厂不外排废水，举报人“厂区院外取样”
的要求不成立。

市环保局道里分局将加强监管，督促
企业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杜绝
污水外排等污染环境问题发生。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村长于

某某威胁举报人。）
（一）基本情况
2017年，黑龙江省村级“两委”换届选

举中，于某某当选道里区新发镇建国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现任至今。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道里区委责成新发镇

党委、政府和区公安分局共同调查处理。
经核实，新发镇政府没有接到过关于威胁
举报人的投诉；道里公安分局新发派出所
查阅报警平台记录，未发现 2018年 1月 1
日至今关于于某某相关案件。新发派出
所询问了于某某本人，于某某表示：1.知
道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在调查该村环保问
题；2.不知道是谁举报了该村的环保问
题；3.没有威胁恐吓过任何人。

新发镇政府要求建国村村委会，积极
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和区委、区政府，切
实解决环境问题。加强对村民的宣传教
育，提高村民环保意识，支持鼓励村民对
本村环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意见
建议。村两委成员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公示道里区专项斗争
问题线索举报电话，增强法制观念，提高
依法办事能力，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决
不允许出现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现象。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七、受理编号1389号：“建设乡

民兴村九队的柳树地被非法开荒，破坏面
积近 20亩。自 2017年以来，举报人一直
向五大连池市政府反映，至今无人处理，
要求恢复林地。”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非法开荒地块位于讷谟

尔河南岸，距讷谟尔河道 70米，距民兴村
永 兴 屯 3062 米 ，坐 标 点（N：48° 33′
00.95″ 、E：126° 05′ 16.64″ ），面 积
12808.83平方米（19.21亩）。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5 月，举报

人向建设乡政府反映尹某非法开荒问
题，建设乡政府进行了初步核实，并向
五大连池市草原监理站、水务局、国土
局等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正在调
查处理。

6月14日，接到信访转办件后，6月15
日，五大连池市政府组织市环保局、市国
土资源局、市检察院、市草原监理站、建
设乡政府组成工作组，对尹某非法开荒
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经查，尹某
在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2016年
末在建设乡民兴村永兴屯的荒滩上擅自
开地 19.21亩,于 2017年和 2018年种植农
作物。经走访乡、村干部以及举报人确
认此地块开荒前只有稀疏柳条树，开荒
时柳条树已被村民割掉用于编筐或引
柴。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地普查资料显
示，此地块属于滩涂。该行为违反了《黑
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五大连池市国土
资源局已立案查处，并责令尹某 9月 30
日前还滩。五大连池市政府责成市国土
资源局、建设乡政府对此案整改情况跟踪
督办，确保整改到位。

五大连池市纪委监委已启动问责程
序。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八、受理编号1390号：“希勤乡

爱兴村有一家大型牛场(克奥牧业)，牛粪
尿随意排放，渗至地下污染地下水，影响
村民饮用水安全，牛粪异味污染空气，已
持续17~18年，举报人要求迁走牛场。”

（下转第六版）


